HD003应纳税款核定(调整)通知书
税    字（    ） 第    号
               :
由于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核定你（单位）    年    月（季度）    税应纳税款为    元。

你户按照核定书核定应纳税额应于每月终了后1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，如实际应纳税收入额超过或者少于核定数额20％时，应在下一个纳税期如实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后，决定补税或者调整税额。

你户对本核定书核定应纳税额有异议的，必须按照核定书核定的应纳税额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可以在收到本核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；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税务机关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：核定应纳税款记录：
	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方法：


	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数据资料及计算过程：



说明：本核定书一式三份，一份交纳税人；二份留存税务机关。
